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34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4.12.19

一、本會第1233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該部國際貿易局中程計畫「品牌台灣發展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品牌行銷與創新研發為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的兩大方向。政府鼓勵廠商創新研發向來不遺餘力，也有顯著的成效，未來產業要再創高峰，發展台灣產品自有品牌至為重要。本計畫規劃「激發全民品牌意識」、「建立品牌知識與資訊交流平台」、「成立品牌創投基金」、「創造有利之法制環境」、「建構品牌輔導與諮詢體系」、「建立品牌鑑價制度」、「宣傳特色產業與品牌形象」及「人才供給與培訓」等8大措施，塑造有利品牌發展環境，原則可行。

(二)本計畫除既有計畫已編列預算，95年度預算12.569億元，由經濟部推廣貿易基金支應外，96年至101年所需經費12.795億元，請經濟部於行政院核定經濟部主管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檢討編列。

(三)有關「自有品牌推廣海外市場貸款」、「併購國際品牌貸款」所需中長期資金，請依中長期資金相關規定辦理。

(四)「成立品牌創投基金」擬請行政院開發基金投資6億元部分，請依行政院開發基金投融資業務相關規定辦理。未來擬定品牌創投基金投資方向時亦請配合本計畫所訂目標，明確訂定。

(五)為求資源有效利用，有關成立「品牌推動專案小組」一節可予同意，未來並視該小組運作情形，納入新聞局、農委會、文建會、交通部觀光局等品牌推動相關單位，以建立溝通協調管道，有效整合品牌推動相關工作。本計畫涉及整體國家形象部分，請新聞局適時提供協助，涉及跨部會協調事項，經建會可提供協助。
三、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為今後我國水資源政策之指導方針，草案內容已涵蓋水資源事務所涉及之所有議題，包括災害防治、水利組織、水土資源保育、水利產業與環境保護等，草案內容具周延性。在永續性、多樣性、前瞻性與可行性方面，涵蓋治水、利水、保水、親水及活水之水資源政策，並設定滾動式管理及定期再檢討機制，足臻為新世紀我國水資源政策推動之指導方針，本案原則同意。

(二)本案設定滾動式管理及定期再檢討機制，經濟部於研提實施計畫時，請明定再檢討期程或設定須再檢討狀況，俾利辦理。

(三)為落實本綱領，近年來必須推動之具體行動計畫、相關策略之實施辦法、需推動修改之相關法規與實施期程，請相關部會於1年內陸續研提報院；中長程計畫亦請相關部門依據本綱領加速研提先期研究與規劃。

(四)有關法制之研訂，於水資源方面應以多元化水源、多元化決策兩方面為重點。多元化決策方面更應以公眾及利害相關人參與為改革之重點。防災方面應以自然生態之永續發展及物種多樣化與吾人生活環境之安全並重為基本原則。公眾及利害相關人參與之機制應於政府組織再造時確實納入，在組織再造前，應研議以任務編組方式開始運作，以利理念及相關計畫之有效推動。對於民眾參與法規，請於修法時予以增訂。
四、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規劃報告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計畫已列入新十大建設計畫，除可達到改善交通功能外（消除員林鎮內2條主要道路靜修路及惠來路之平交道），又因員林車站已列入內政部營建署辦理之都市更新計畫，未來車站高架化計畫將可配合都市更新計畫，一併整體更新開發，可大幅提高車站地區及其週邊土地價值，並促進區域發展，爰本計畫原則同意。

(二)本計畫員林車站高架計畫部分應併同員林車站都市更新計畫作整體規劃及開發，請彰化縣政府於95年6月底前完成前述規劃之整合及作業，並於95年12月底前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俾加速都市更新計畫之推動。

(三)本計畫經費初估為40.72億元，原則同意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由彰化縣政府自行負擔用地費及工程經費10%共計6.6億元。其餘中央需負擔34.12億元，除於特別預算編列26.1億元外，後續經費8.02億元請納入公務預算辦理。

(四)前述計畫經費係屬初估，至於確切經費，請交通部將相關工程資料送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查。
(五)為避免日後因地方政府無法依據財務計畫按時編列預算，導致計畫延宕，請交通部函請彰化縣政府，具函承諾同意負擔前述款項及擬具預算編列之時程、金額，如爾後無法依承諾按時編列預算，則中央得於分配予彰化縣政府之統籌分配稅款及一般補助款中優先扣除，彰化縣政府不得異議。

(六)本計畫辦理里程僅3.98公里，惟辦理期程長達7年，為避免過度衝擊都市交通，請交通部檢討計畫期程縮短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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